农民专业合作社（分支机构）

注销登记申请书

注    册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敬    告

1、申请人在填表前，应认真阅读本表内容和有关注解事项。

2、在申办登记过程中，申请人应认真阅读《一次性告知单》和本申请书后附的《一次性告知记录》。如有疑问，请登录www.BAIC.gov.cn网站查询相关内容。

3、申请人应了解相关的法律、法规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4、申请人应如实向登记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5、提交的申请文件、证件应当是原件，确有特殊情况只能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在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，并由申请人或被委托人签字。

6、提交的申请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A4纸。

7、填写申请书应字迹工整，不得涂改，应使用蓝黑或黑色墨水。



  
    （2009年第一版）

注销登记申请表
	名  称
	

	申请注销

登记原因


	1. 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。         □

2. 成员大会决定解散。               □
3. 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。         □

4. 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。   □

5. 农民专业合作社决定撤销分支机构。 □

	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情况
	

	清算公告情况
	公告报纸名称
	

	
	公告日期
	

	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》申请注销登记，提交文件材料真实有效。谨对真实性承担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 □ 清算组负责人 □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农民专业合作社盖章：
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1.申请注销登记原因在选择的类型 □ 中打√。
2.申请分支机构注销登记的，不填“分支机构办理注销登记情况”和“清算公告情况”。

3.申请分支机构注销登记的，应由隶属的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合作社公章。
注销登记审核表

	受      理

意      见


	经审查，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建议准予注销登记。

受理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核       准

意       见


	准予注销登记。

核准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准予注销登记

通知书文号
	


一次性告知记录

	请您认真阅读第          号《一次性告知单》的相关内容，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手续。

特别提请注意：请登录北京市工商局网站www.BAIC.gov.cn,从“企业信用信息系统”中查询出资人及拟任职人员是否被记入“警示信息系统”，凡有“警示信息”记录的，其再投资或新任职行为在登记时将会受到限制。

被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您提交的文件、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，请您按照第       号《一次性告知单》中“应提交文件、证件”部分的            项内容准备相应文件，此外，还应提交下列文件：

被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您提交的文件、证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或补充，请您按照第       号《一次性告知单》中“应提交文件、证件”部分的            项内容准备相应文件，此外，还应提交下列文件：

被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
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姓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权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同意 □ 不同意 □ 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。 

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：自

年
  月 
日至

年
  月
  日
	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
	固定电话：

	
	移动电话：


	（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）




委托人（全体设立人 □ 法定代表人 □ 清算组全体成员 □ ）签名或盖章：

年

月

日

注： 1.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权限按授权内容自行填写，主要包括：办理名称预先核准、设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注销登记或备案等；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，选择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并在 □中打√。

     2. 在选择的委托人类型 □ 中打√，委托人是自然人的由其签名；委托人是法人的由其盖章。 
3．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证件复印件应当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由本人签名或者单位盖章。

4. 委托人签名、盖章写不下的，可另备页面签名、盖章。

特别提示：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的，无需填写此页。
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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